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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重 庆 海 关

关于印发 2021 年重庆市促进跨境贸易
便利化工作方案的通知

渝口岸物流发〔2021〕6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1 年重庆市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

2021年 3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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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重庆市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优

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18〕37 号）精神，按照 2021 年海关总署促进跨境贸易便利

化专项行动要求，进一步优化重庆口岸营商环境，加快提升跨境

贸易便利化水平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“两点”定位、“两地”“两高”目标

和发挥“三个作用”的重要指示要求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

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紧扣重庆实际，对标国际国内先进，

持续深化改革创新，进一步优流程、压时间、降成本、提质效，

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创建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

市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口岸营商环境，助推内陆国际物

流枢纽和口岸高地建设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持续推进口岸通关和物流模式改革。

1．深入推进通关模式改革。巩固拓展通关模式改革成效，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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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应用“提前申报”“两步申报”“两段准入”等改革模式；尊重

企业意愿，持续试点推广进口货物“船边直提”和出口货物“抵

港直装”。借鉴长三角港口群一体化“联动接卸”监管创新做法，

探索优化“离港确认”模式。创新果园港口岸通关作业模式，试

点推行“抵港确认”。（重庆海关、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港务

物流集团负责，排名第一的单位为牵头单位，下同）

2．优化海关查验作业模式。提高非侵入式检查比例，扩大“智

能审图”等覆盖范围。推动查验模式改革，实施预约查验、货主

可不到场查验，收发货人可以委托监管作业场所经营人、运输工

具负责人等到场。（重庆海关负责）

3．持续推行检验检疫便利措施。做好对免予办理强制性产品

认证的进口汽车零部件实施“先声明、后验证”的便利化措施，

完善重点商品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工作。（重庆海关负责）

4．开展智慧长江物流工程建设。以重庆水运口岸营商环境优

化系统为基础，依托大数据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建

设智慧长江物流工程，实现所有船舶快速有序过闸，增强企业获

得感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交通局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负责）

5．优化“沪渝直达快线”运营模式。稳定高效开行“沪渝直

达快线”，充分实现江船长江运输中途不停、互换舱位、滚动发班、

港口限时作业和三峡船闸定时过闸、快速安检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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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、重庆海关、市交通局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负责）

（二）持续优化进出口环节证件流转方式。

6. 进一步简化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。继续落实简化随附单证

改革措施，进口申报环节企业无需提交合同、装箱清单，出口申

报环节企业无需提交合同、发票、装箱清单。（重庆海关负责）

7．优化单证办理提交方式。按照有关要求，除涉密等特殊情

况外，落实好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通过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一

口受理和自主打印。推进提升电子版《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》

申领比例。在果园港口岸试点推进集装箱设备交接单、装箱单、

提货单等单证电子化，推动单证办理提交方式向“线上”转变。

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海关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负责）

（三）持续引导和规范口岸收费行为。

8．调整优化口岸收费项目。指导口岸收费主体及时通过重庆

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自主动态维护和公示进出口收费目录清单，

完善和公开收费标准、服务项目等收费信息，清单之外一律不得

收费。引导各收费主体进一步优化收费结构，归并精简收费项目。

持续加强口岸收费监管，依法查处口岸违法违规收费行为。（市政

府口岸物流办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市场监

管局负责）

（四）持续提升口岸智能化信息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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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提升果园港口岸智能化水平。加快果园港口岸查验基础设

施建设，推广应用智能卡口、无人集卡、智能理货，力争实现果

园港口岸作业自动化、管理智能化、通关无纸化。（两江新区管委

会、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负责）

10．提升铁路口岸信息化水平。争取国家有关部委和单位支

持，力争相关信息系统通过重庆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与铁路口

岸各主体系统对接，实现互联互通、数据共享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

办、重庆海关、重庆铁路口岸公司、中铁联集重庆分公司负责）

11．不断完善重庆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功能。深化重庆国

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特色功能应用，打造集查验预约、缴费、时

效监控等多功能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，推动“单一窗口”朝着更

加便利化、智能化、国际化方向发展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

海关、各口岸经营单位负责）

（五）持续增强口岸综合服务质效。

12．落实口岸单位公布作业时限制度。持续细化完善并及时

公开场内转运、移箱、提箱等作业时限标准和重庆口岸作业流程，

将整体通关时间压缩成效稳固在合理区间，稳定企业生产和物流

预期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各口岸经营单位负责）

13．加强跨境贸易便利化政策宣讲。深化落实“企业协调员”

制度，海关为高级认证企业配备专职协调员，专人负责协调、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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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和解决企业通关问题，进一步关注企业合理诉求。通过线上、

线下等多种形式、多渠道开展涉企政策法规宣讲解读，确保企业

广泛知晓、合理应用有关改革举措，切实为广大进出口企业减负

增效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海关负责）

14．保障三峡船闸检修期间长江黄金水道畅通。引导企业错

峰安排生产计划，在三峡船闸检修期间合理开展进出口业务。积

极寻找替代运输方式，加密开行渝甬班列，提升班列开行频次和

品质，保障企业正常生产需求。（市交通局、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

市经济信息委、重庆铁路办事处负责）

（六）持续推进区域跨境贸易便利化协作。

15．加强川渝口岸通关合作。健全川渝大通关合作机制，协

同召开川渝沪口岸大通关合作机制联席会议。巩固“离港确认”

模式成效，进一步增强口岸集疏运效能，促进川渝港口联动发展。

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海关负责）

16．加强川渝水运物流合作。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作用，

联合开行“沪渝川直达快线”，在确保航行安全的前提下，提升川

渝水运物流效率，降低进出口企业负担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市

交通局负责）

17．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合作共建。按照“共商、共建、共

享”理念，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省际协商合作机制，共同推动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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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地区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实现联动发展，进一步探索与新加

坡开展中国—东盟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互联互通试点。推进跨

境运输便利化，共同加强与周边国家在国际道路运输、国际铁路

联运、国际航空航线等方面对接。（市政府口岸物流办、重庆海关

负责）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深刻认识做好口岸营商环境工作是贯

彻党中央、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，要进一步

增强做好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感，对标先进

查找差距和不足，立足实际推改革、补短板、强弱项，全面提升

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。

（二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齐抓共管、协同

推进，增强工作合力。要按照方案要求，细化落实责任，加强协

作配合，确保各项任务落实、落地。要主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，

大胆探索、先行先试，在实践中形成更多可复制推广的经验，力

争打造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的示范高地。

（三）强化沟通交流。市政府口岸物流办牵头，适时对优化

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情况进行梳理分析，各有

关部门、单位要及时向市政府口岸物流办报送措施落实、工作成

效等有关情况，确保各项措施顺利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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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口岸和物流办公室 2021年 3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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